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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政院外〔2022〕168 号 

 

 

 

各二级学院、部、处、办： 

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我校国际会议管理工作，全面实现

学校“十四五”规划建设目标，提升国际化办学竞争力，特

制定《上海政法学院举办国际会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经 2022

年第 15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上海政法学院举办国际会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 

上海政法学院 

2022 年 11 月 22 日     



 —  2  —  

附件 

上海政法学院举办国际会议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【会议依据】根据相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【会议宗旨】举办国际会议，应符合我校科研

及教学工作目标，有利于促进我校的科学研究、人才培养、

服务社会能力，提升我校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和国际化办学

水平。鼓励各二级学院、部门、上合基地等积极争取主办或

承办国际会议，同时规范国际会议的管理工作，提高举办国

际会议的效率。 

第三条  【管理部门】国际交流处（港澳台办公室）是

学校国际会议的归口管理部门。由各二级学院、部门及上合

基地等主办、合办和承办的国际会议，由主办单位负责监管。 

第二章  适用范围 

第四条  【会议定义】国际会议是指我校各二级学院、

部门及上合基地等在我国境内（不含港、澳、台地区，包含

线上）举办的、与会者中包含来自 3 个或 3 个以上国家和地

区（不含港、澳、台地区）的会议、论坛、研讨会等。 

第三章  申请审批 

第五条  申请条件 

申请主办国际会议的二级学院、部门、上合基地等应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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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会议主题 

筹备国际会议的部门应在会议申报时，明确与我校科研

教学事业紧密相关的学术讨论主题。 

（二）人员规模 

筹办国际会议的部门应在会议申报时确定参会总人数、

境外代表人数、是否邀请台湾代表与会等信息。原则上不邀

请外国敏感人士来校参加活动。 

（三）会议经费 

会议经费须提前落实，须提供相应的经费落实的证明材

料，须具备会务及接待工作的能力。 

（四）会议筹备 

筹办部门应在申报时确定所邀请的外方名单与学者理

论观点，并视情况与校有关部门共同筹划国际会议，妥善安

排会议场所、食宿、交通及安全工作。 

第六条  申请程序 

符合申请条件的二级学院、部门及上合基地主办国际会

议的申请程序如下： 

（一）会议预报 

严格执行预报制度。举办国际会议须上报年度计划，由

筹办部门填写《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会议预报汇总表》，于每

年第三季度前上报至国际交流处（港澳台办公室）。 

（二）会议申报 

筹办部门应至少于会议拟举办日期前 4个月提交会议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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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材料，填写《上海市高等院校国际会议申请表》，包含以

下内容： 

（1）会议中、外文全称及简称；举办日期、地点、背

景；主办单位、协办单位、合办单位名称；会议规模、会议

经费来源、会议议程等； 

（2）会议的学术讨论主题、主要议题、预期目标等； 

（3）拟邀请的主要中、外方人员简介及主要发言观点； 

（4）主办单位简介及确认函。 

（三）会议批复 

国际会议的申请得到批准后，由国际交流处（港澳台办

公室）通知筹办部门。筹办部门应至少提前 3 个月提交国外

代表和港澳台参会人员相关资料，并安排会议议程、食宿、

交通和翻译等工作。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对外申办或承诺举办

国际学术会议；未经报批不得在会议召开时擅自更改批件上

的会议举办时间和地点。 

第四章  会议管理 

第七条  【预算编制】严格执行财政部制定的《在华举

办国际会议财务管理等有关规定》（财行[2015]371 号），

合理编制会议预算，严格控制经费支出。 

第八条  【会务安排】在校内举行国际会议所需要的住

宿、用餐、会议用房、用车等会务组织工作，由主办部门统

一协调安排，于申报会议之前与校内相关部门进行协商。 

第九条  【会议监管】举办会议的申请得到批准后，主

办单位要组织力量对与会代表送交的论文及发言内容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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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真审查，对会议议题和讨论进行监管。 

第十条  【会后材料】会议筹办部门应于会议结束后一

周内，将会议总结报告提交至国际交流处（港澳台办公室）

存档。总结报告内容包括：会议名称、时间、地点、主题、

主办单位和学术负责人，与会中、外宾实到人数，收到中、

外论文数量；会议概况、成果，会议产生的实际影响和未来

趋势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一条  举办港澳台地区会议的管理办法参照本办

法执行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由国际交流处

（港澳台办公室）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政法学院办公室         2022 年 11月 29日印发 


	doc_mark
	subject
	Content

